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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运城关铝热电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位于运城关铝热电有限公司一期厂区的扩建端西侧 建设单位联系人 杨主任 

项目名称 运城关铝热电有限公司 2×80MW 背压机组项目 

项目简介 运城关铝热电有限公司位于运城市，该地区现有发电厂 35 座，总装机容量 5271.5MW。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 2×80MW 背压汽轮发电机组，配置 2×435t/h 高温高压参数、四角切圆燃烧方式、П 型布置的单汽包自

然循环锅炉。该工程是为运城市城区建设配套的热源点项目，是一个集供热、供电、利用城市中水、脱硫脱氮、超低排放

和粉煤灰综合利用的环保节能热电联产项目。本期工程主要解决城区集中供热的要求，是运城市快速、稳步、健康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收集类比项目资料） 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煤尘、矽尘、联氨、氨、盐酸、氢氧化钠、噪声、高温、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拟建项目如能按照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中的工程防护、个体防护、职业卫生管理等内容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各岗

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均能符合国家标准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 

防尘措施 

1）转载点观察孔应加装橡胶隔垫密封； 

2）转运点装应设缓冲锁气器； 

3）胶带输送机尾部应安装空段清扫器； 

4）在带式输送机的尾部应设导料槽、导料槽出口处应设防尘档帘 。 

5）带式输送机的尾部应设无动力负压除尘器。 

6）碎煤机应采用封闭设施，在碎煤机出口处应设置布袋除尘器。在煤场四周应设挡风抑尘墙。 

7）煤场斗轮机应采用随机自动喷水抑尘装置。 

8）在煤场内应设高压喷雾设备并覆盖整个煤场区域。输煤栈桥廊内应设置力冲洗清扫装置，每隔 50 米设置一个三通，冲

洗盘管长度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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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宜在胶带机头部偏斗或导料槽的落煤管料流对面加设导流装置。石灰石粉仓顶部应设置布袋除尘器。 

应急救援措施 

拟建项目应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以及《电力行业紧急救护技术规范》

(DL/T 692-2008)的要求针对一氧化碳、氨、联氨、盐酸、蓄电池硫酸、氢氧化钠、高温等可能导致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危害因

素制定应急预案，其内容应包括：基本情况、危险目标；急救指挥部的组成、职责和分工；救援队伍的组成和分工；报警

信号；化学事故应急处理方案；有关规定和要求。应急救援预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中毒(一氧化碳、氨、联氨、盐酸、氢氧化钠、蓄电池硫酸、高温)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对可能发生急性中毒的作业场所应设置事故通风设施、报警装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3）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应设立应急救援领导机构。在集中控制室应设置急救箱、事故柜等，事故柜的配备参考表 10-1。 

4）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规定，定期进行训练和演习。 

5）按 DL/T 692-2008 要求设置院外急救网络，应同拟建项目附近的医院建立应急救护联系，核实该医院是否配备有高压氧

仓、急救中心等能够满足医疗应急救援的设施和人员，以保证突发职业中毒事故的医疗救助工作。 

6）拟建项目应在六氟化硫 GIS 室、酸碱计量间、氨加药间等可产生急性中毒的工作场所设置与中控室联锁的报警仪和紧急

排风系统。 

7）锅炉补给水加药间事故通风次数不小于 10 次/小时，蓄电池室、六氟化硫断路器室、柴油发电机室事故通风次数不小于

12 次/小时。 

8）酸碱罐区、汽水加药点、尿素制备区应各设置 1 台不断水的喷淋洗眼装置，洗眼器与储罐、加药、尿素制备操作区的距

离应小于 15m。 

综合性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项目建成后应： 

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档案。 

制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和评价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日常监测。 

按照《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西省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的要求，配备至少 2 名专

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并对新上岗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培训。 

在办公楼前设有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内容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为劳动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应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并督促、指导劳动者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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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如实告知劳动者。并承担职业健康检查费。 

对存在外委的大、小维修内容，建设单位应与委托单位签订职业卫生管理责任书，并协助委托单位采取必要的防尘、防毒、

防噪、应急救援等措施。督促委托单位为劳动者配备合格的防尘口罩、防毒面罩、耳塞等个体防护用品。涉及锅炉探伤的

应严格按照锅炉探伤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并提供必要的防辐射个体防护用品，妥善管理辐射源。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该项目属于火力发电（燃煤发电）及热力生产和供应；《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中将火力发电（燃煤发电）分类为职业病

危害严重的行业，将热力生产和供应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行业，结合对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

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综上所述，根据拟建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等资料，拟建项目基本执行了我国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有关规定。拟建项目在

今后工程的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能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工程防护、个

体防护、职业卫生管理等）建议予以落实，预计项目建成后，拟建项目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

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按本报告“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内容，完善相关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及制度； 

该公司应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职工上岗前体检工作； 

该公司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该项目应在竣工验收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48 号）、国家安监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管工作的通知》(2016 年 7 月 20 日，安健函〔2016〕30 号)等相关规定，运城关铝热电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朝阳组织相关人员及 3 位专家（专家及相关人员名单附后），2017 年 1 月 17 日在太原对世纪万安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价单位）编制的《运城关吕热电有限公司 2×80MW 背压机组项目职业病预评价报告》（以

下简称《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分别介绍了建设项目概况和《预评价报告》主要内容，专家针对建

设项目的特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对该项目的《预评价报告》进行了评审，形成以下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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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内容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2.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 

3.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类型判定准确； 

4.对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用品分析与评价基本准确； 

5.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及有关制度建设的建议基本符合要求； 

6.提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基本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建议合理、可行。 

7.结论基本正确。 

经专家组讨论研究，仍需对《预评价报告》中以下问题进行修改完善： 

1. 在评价依据中补充《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5044-20014）》、《电力工程直流电源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及

安全要求》（GB/T 19826-2005 ）、《 火力发电厂建筑设计规程》（DL/T 5094-2012）等标准规范。 

2. 选择生产规模、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包括型号、参数、规格、数量等）、职业病防护设施及职业卫生管理相近、相似的

类比企业进行合理有效的类比，并进行可比性分析。 

3. 评价范围中进一步明确所依托或利旧的工程内容，并对其满足性进行分析与评价。 

4. 依据《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第 2 部分：煤尘防治》要求，完善燃料储运系统中原煤运输、储煤场、筛分破

碎的水力清扫和带式运输机清扫器等除尘设施的分析评价；完善各除尘系统中除尘罩与除尘管道连接方式、风压、罩口风

速等评价；完善渣仓下料口、灰仓下料口防尘设施分析评价。 

5. 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影响的预测分析；依据《编制要求》的相关内容，细化各单元报警、空呼、喷淋

洗眼器、围堰、急救箱等等应急救援设施的调查与符合性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具体补充措施。 

6. 依据《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要求，对破碎筛分、汽轮机、发电机、空压机等的隔声罩进行分析评价。 

7. 完善锅炉补给水加药间、蓄电池室、六氟化硫断路器室、柴油发电机室通风防毒设施的分析与评价。 

8. 根据所确定的评价单元以及工作场所，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结合类比企业调查，依据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完善

各评价单元及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措施的符合性、合理性的分析与评价。 

9. 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预评价报告》按专家组意见及建设项目具体情况修改后提交企业存档，待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时备查,并按国家有关

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